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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日    期：112 年 03 月 07 日（星期二） 

時    間：14 時 10 分 

地    點：明誠樓 012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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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僑園築夢計畫推動 

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僑園築夢計畫推動委員會會議 

會議時間：112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14 時 10 分 

會議地點：明誠樓 012 會議室 

主    席：蔡源成學務長 

出席人員：林群博教務長、歐昱廷總務長、林秀柑研發長、王冠閔院長、程榮 

          祥院長、任文瑗院長、吳嘉生主任 

列席人員：薛良斌組長、蔡欣旻小姐、邱美華主任、曾詩穎小姐、邱婉婷小姐 

記錄：蔡欣旻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 

一、112 年度僑園築夢計畫預計執行情形： 

（一）計畫期間：112 年 01 月 0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二）報部計畫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363,400 元。 

（三）計畫核定補助經費 

 

 

 

 

 

 

 

 

 

      

備註：目前計畫尚未核定，待核定後會再進行經費項目調整。 

二、111-2學期各系所預計開班情形如下: 

 

院所 

技能輔導班 

經濟不利人數 百分比 開班數 

商
管
學
院 

506 40.7% 1 

項目 金額 

人事費及業務費 5,894,000 

政府獎勵補助 440,000 

學校配合款 589,400 

外部募款基金 440,000 

合計 7,36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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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資
學
院 

323 26% １ 

觀
餐
學
院 

413 33.3% 1 

 1,242 100% 3 
 

院所 單位 
課業輔導班 

經濟不利人數 百分比 開班數 

商
管
學
院 

企管 77 6.2% 1 

行銷 203 16.34% 1 

財法 69 5.56% 1 

財金 91 7.33% １ 

國貿 66 5.31% １ 

設
資
學
院 

工設 
77 6.2% １ 

機械 

多遊 71 5.72% 1 

創設 69 5.56% 1 

資科 106 8.53% 1 

觀
餐
學
院 

旅展 60 4.83% 1 

餐管 169 13.61% 1 

應英 37 2.98% 1 

觀光 147 11.84% 1 

 通識中心 － － 1 

 語言中心 － － － 

總計 1,242 100% 14 
 

院所 單位 
證照輔導班 

經濟不利人數 百分比 開班數 

商
管
學
院 

企管 77 6.2% 1 

行銷 203 16.34% 1 

財法 69 5.56% － 

財金 91 7.33% １ 

國貿 66 5.31% １ 
設資學院 工設 77 6.2%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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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 

多遊 71 5.72% 1 

創設 69 5.56% 1 

資科 106 8.53% 1 

觀
餐
學
院 

旅展 60 4.83% 1 

餐管 169 13.61% 1 

應英 37 2.98% 1 

觀光 147 11.84% 1 

 通識中心 － － － 

 語言中心 － － 1 

總計 1,242 100% 13 

 

三、各項輔導班開課規定: 

（一）課業輔導班開課規定 

1.單門課 8 小時，校內鐘點費依教師職級區分。  

2.每門課需有至少 12名經濟不利之同學。  

3.開課名稱需與當學期正課相符。 

4.開課前需先申請，本學期最晚於 3月 24日前，提送開課申請表 

5.本學期請於 5月 19日前完成核銷。  

6.老師核銷時需繳齊：學生申請書、簽到表、成果報告、學生評量，如有

缺件，恕不受理。 

（二）證照輔導班開課規定  

1.單門課 8小時，校內鐘點費依教師職級區分。 

2.每門課需有至少 12名經濟不利之同學。  

3.開課名稱應與證照名稱相符，並與學生所學專業相符，輔導學生取得就

業職能之技術士證、民間證書或法規效用證書（執照）為優。 

4.開課前需先申請，本學期最晚於 3月 24日前，提送開課申請表 

5.本學期請於 5月 19日前完成核銷。 

6.老師核銷時需繳齊：學生申請書、簽到表、成果報告、學生評量，如有

缺件，恕不受理。 

（三）技能輔導班開課規定 (112年度新增) 

1.單門課 8小時，校內鐘點費依教師職級區分。 

2.每門課需有至少 12名經濟不利之同學。  

3.以院為單位開設與學生未來發展/就業相關之技能輔導班。 

4.開課前需先申請，本學期最晚於 3月 24日前，提送開課申請表。 

5.本學期請於 5月 19日前完成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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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院可依開課需求酌予補助材料費新臺幣 1,500元/學期，需於開課前 

  提出申請。(如附表 1) 

  ※材料費核銷時需檢附材料、成品照片，相關核銷表單如網頁公告 

7.老師核銷時需繳齊：學生申請書、簽到表、成果報告、學生評量，材料

費核銷(如有申請經費需與上述資料一同繳交)如有缺件，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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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項輔導班開課規定: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4:40)



 

 

附件一 

僑光科技大學 

112年僑園築夢計畫-技能輔導班材料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編號 
(僑園築夢辦公室填寫) 

 
收件日期 

(僑園築夢辦公室填寫) 
 

開課單位 

(請填院別) 
 

計畫編號 
(僑園築夢辦公室填寫) 

OCU-RD-111-006-3(     ) 

開課教師  聯絡電話  

技能輔導班 

開課名稱 
 

擬申請經費 

總金額 
共計新台幣            元整 

申請人簽章  
經費請購人 

(預算系統請購之人) 
 

院長簽章  

申請流程 
技能輔導班開課申請 

 
開課申請通過 

 
                材料費申請(填寫紙本申請表) 

 
生輔組審核通過 

 
                    核撥預算至申請單位(自行至請購系統請購) 

 
課程執行結束 

 
         經費核銷(送至生輔組) 

 

備註：材料費核銷粘存單：一式 2份(需檢附材料照片、成品照片) 

生輔組 

承辦人 
 

生輔組 

單位主管 
 

核撥經費 
(僑園築夢辦公室填寫) 

 學務長  

112.03 製表 


